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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
等    別：四等考試 

類    科：財稅行政 

科    目：稅務法規概要 

考試時間：1 小時 30 分鐘 

 

甲、申論題部分 
一、請依財產及贈與稅法回答下列問題： 

依第 6 條規定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依序為何? (9 分) 

依第 15 條有關擬制遺產之規定，被繼承人死亡前 2 年內贈與何者之財產，應於被繼承人死

亡時，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，併入其遺產總額。其納稅義務人依序為何? (9 分) 

經常居住我國境內之國民張君於民國 109 年 6 月 6 日(星期六)病逝於臺北市，死亡前任教

於某私立學校，遺有配偶、父母及其扶養重度身心障礙弟(已成年)，妹妹 1 人(已成年未受

其扶養)，死亡時遺族領取一次撫卹金 400 萬元，令死亡時遺有下列國內財產：(7 分) 

600萬元 

A上市公司股票 5萬股，每股購入成本 50元，死亡日公司淨值 60元，109年 6月 5日 

(星期五)收盤價 200元，109年 6月 8日 (星期一)收盤價 210元；B未上市公司股票 1

萬股，每股購入成本 10元，死亡日公司淨值 30元。 

2，500萬元，土地公告現值 900萬元，公告地價 600萬元，房屋

評定標準價格 250萬元。 

自己創作之著作權 100萬元 

20萬元 

死亡前於民國 107年 8月 19日將其名下另一筆市價 1，500萬元的不動產贈與其妹，贈與

其妹，贈與時土地公告現值 700萬元，公告地價 500萬元，房屋評定標準價格 200萬元。

其妹已依規定繳交土地增值稅 100萬元，契稅 12萬元。張君已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贈與稅

118萬元。請計算遺產總額及親屬扣除額分別為若干元? (請列計算試) 

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★(最難 5顆★) 

 

*遺產稅納稅義務人順序，上課口訣上口，下筆就熟，第二小題考擬制遺產，熟記受贈財產 納

入對象，價值計算時點及稅額扣抵三大關鍵重點，得分不是難事;至於第三小題情境題，考

生如有掌握擬制遺產上課的完整觀念，即可輕易避開考題所設之 3~4個小陷阱，獲取高分。 

 

【擬答】 

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6 條規定，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如下： 

有遺囑執行人者，為遺囑執行人。 

無遺囑執行人者，為繼承人及受遺贈人。 

無遺囑執行人及繼承人者，為依法選定遺產管理人。 

其應選定遺產管理人，於死亡發生之日起六個月內未經選定呈報法院者，或因特定原因

不能選定者，稽徵機關得依非訟事件法之規定，申請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。【遺 6Ⅱ】 

擬制遺產之納稅義務人 

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5條規定，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，應於被繼承

人死亡時，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，併入其遺產總額，依本法規定徵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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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繼承人之配偶。 

被繼承人依民法第 1 千 1 百 38 條及第 1 千 1 百 40 條規定之各順序繼承人。 

註：民法第 1 千 1 百 38 條規定：「遺產繼承人，除配偶外，依左列順序定之：一、直系血

親卑親屬。二、父母。三、兄弟姊妹。四、祖父母。」民法第 1 千 1 百 40 條：「第 1 千 1

百 38 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，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，由其直系血親卑親

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。」 

前款各順序繼承人之配偶。 

故依上開規定，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贈與配偶、其依民法第 1 千 1 百 38 條及第 1 千 1 百

40 條規定之各順序繼承人及該各順序繼承人之配偶之財產，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，視為被

繼承人之遺產，併入其遺產總額。 

至本題題意所詢之納稅義務人依序為何，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6 條規定，納稅義務人同第

1 小題。 

張君之遺產總額及親屬扣除額如下： 

1.遺產總額 3,680 萬元： 

600 萬(銀行存款)+200 元 × 5 萬(上市股票)+30 元 × 1 萬(未上市股票)+〔900 萬+250 萬

(臺北市不動產)〕+〔700 萬+200 萬(死亡前二年之贈與)〕=3,680 萬 

2.親屬扣除額 789 萬元 

493 萬元（配偶扣除額）+123 萬元×2（父母扣除額）+50 萬元(受其扶養之弟弟)=789 萬

元 

 
二、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回答下列各小題： 

加值型營業人適用之稅率為何？(4 分) 

非加值型營業人適用之稅率各為何？(16 分) 

甲公司 5、6 月份銷售額 2,000 萬元，其中內、外銷各半應稅銷售額；當期取得載有進項税

額之憑證金額 1,600 萬元，其中包括固定資産 300 萬元（內含自用小汽車 100 萬元）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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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扣抵之費用憑證金額 15 萬元（以上均不含稅）；上期累積留抵稅額 1 萬元。試問甲公

司當期之溢付稅額及得退稅限額各為若干？(5 分)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(最難 5顆★) 

 

*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人的税率為營業稅法基本重點，配合老師整理的稅率明細表，即可

完整掌握，獲取高分;至於第三小題情境計算題，上課亦有高相似度之題型解說，考生應不

陌生，獲取高分非難事。  

【擬答】 

加值型營業人適用之稅率如下： 

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（以下簡稱營業稅法）第 10 條規定：「營業稅稅率，除本法另

有規定外，最低不得少於百分之五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十；其徵收率，由行政院定

之。」目前徵收率為５％。 

非加值型營業人適用之稅率如下： 

金融業之稅率:依營業稅法第 11條規定：「銀行業、保險業、信託投資業、證券業、期

貨業、票券業及典當業之營業稅稅率如下：一、經營非專屬本業之銷售額適用第 10條規

定之稅率(即 5%)。二、銀行業、保險業經營銀行、保險本業銷售額之稅率為 5%；其中保

險業之本業銷售額應扣除財產保險自留賠款。但保險業之再保費收入之稅率為 1%。三、

前二款以外之銷售額稅率為 2%。前項非專屬本業及銀行、保險本業之範圍，由財政部擬

訂相關辦法，報行政院核定。」 

特種飲食業之稅率： 

特種飲食業之營業稅稅率如下：依營業稅法第 12條規定：「一、夜總會、有娛樂節目之

餐飲店之營業稅稅率為 15%。二、酒家及有陪侍服務之茶室、咖啡廳、酒吧等之營業稅

稅率為 25%。」 

小規模營業人等之稅率：依營業稅法第 13條規定：「小規模營業人、依法取得從事按摩

資格之視覺功能障礙者經營，且全部由視覺功能障礙者提供按摩勞務之按摩業，及其他

經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業人，其營業稅稅率為 1%。農產品批發市場之承銷人

及銷售農產品之小規模營業人，其營業稅稅率為 0.1%。前二項小規模營業人，指第 11

條、第 12條所列各業以外之規模狹小，平均每月銷售額未達財政部規定標準而按查定課

徵營業稅之營業人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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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各業稅率，整理如下表 

業稅稅率一覽表                單位:％ 

           課稅範圍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稅率  

營業人類型 

在中華民國境內 

銷售貨物 

或勞務 

進口 

貨物 

購買國外勞務 

一般 

勞務 

金融 

勞務 

最 

低 

最 

高 

徵 

收 

率 

最 

低 

最 

高 

徵 

收 

率 

最 

低 

最 

高 

徵 

收 

率 

徵 

收 

率 

一般稅額

計算 

| 

加值型 

一般營業 5 10 

5 

5 10 5 5 10 5 

依 

第 

11 

條 

第 

1 

項 

各 

款 

稅 

率 

計 

算 

外銷營業 0 

特種稅額

計算 

| 

非加值型 

 

金融

業 

非 

本 

業 

金融各業 5 10 5 

本 

業 

銀行、保險 5 

其他各業 2 

再保險 1 

特種

飲食

業 

夜總會、有娛樂節目之餐飲店 15 

酒家及有陪侍服務之茶室 25 

小規模營業人、符合規定按摩業及

其他經規定免申報之營業人 
1 

農產品批發市場之承銷人及銷售農

產品之小規模營業人 
0.1 

 
甲公司之溢付稅額及得退稅限額如下： 

內銷銷售額= 20,000,000÷2=10,000,000 

外銷銷售額= 20,000,000÷2=10,000,000 

銷項稅額＝10,000,000 × 5%＋10,000,000 × 0%＝500,000 

進項稅額＝（16,000,000-1,000,000-150,000）× 5%＝742,500 

得退稅限額＝ 10,000,000 × 5%＋(3,000,000-1,000,000) × 5%＝600,000 

本期溢付稅額＝500,000－742,500－10,000＝252,5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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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測驗題部分： 

  我國國民張先生民國 109 年度的薪資收入為 100 萬元，設張先生可提供其職業專用服裝費 6 萬

元，進修訓練費 8 萬元，及職業上工具支出 10 萬元等證明文件，上述三筆支出皆為與其薪資勞務

直接相關且由張先生自行負擔之必要費用，試問最有利於張先生的薪資所得申報金額為多少？ 

76 萬元 80 萬元 87 萬 2 千元 100 萬元 

  甲公司民國 109 年度的課稅所得額為 150,000 元，試問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為多少？ 

15,000 元 25,500 元 27,000 元 30,000 元 

  依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，下列貨物何項於進口時及我國境內銷售時均免徵營業

稅？ 

    

  陳先生於 108 年 6 月 5 日申報其民國 107 年度之綜合所得稅，試問該次稅捐之核課期間為幾年？ 

5 年 3 年 4 年 7 年 

  我國土地稅法規定，下列何者非地價稅之納稅義務人？ 

  

  

  依娛樂稅法規定，娛樂稅代徵人依法代徵並如期繳納稅款者，主管稽徵機關應按其代徵稅款額給

予多少百分比之獎勵金？ 

1% 2% 3% 5% 

  依現行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，贈與人每年贈與淨額在多少金額以下者，依 10%課徵贈與稅？ 

220 萬元 1,200 萬元 2,500 萬元 5,000 萬元 

  依貨物稅條例規定，為防制老舊大型柴油車污染，改善空氣品質，現行報廢符合規定之大客車、

大貨車等，並購買上開車輛新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，該等新 車應徵之貨物稅每輛減徵新臺幣

多少元？ 

20 萬元 25 萬元 30 萬元 40 萬元 

  依契稅條例規定，下列何項不動產之移轉情形免徵契稅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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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依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，金融業下列何項不適用 5%稅率課徵營業稅？ 

  

  

  下列各項土地之移轉情形，何項應課徵土地增值稅？ 

 

 

 

 

  依據與所得稅課徵相關之法律規定，我國國民取得下列地區或國家的來源所得，何者應計入綜合

所得總額課稅？ 

   

   

  我國營利事業業務上直接支付的交際應酬費用，經取得確實單據者，得依其業務目的之限度列為

交際費用，試問在其他條件相同下，下列各項業務目的及申報書類別，何項的交際費列支限額比

率最低？ 

以銷貨為目的之普通申報書 以銷貨為目的之藍色申報書 

以進貨為目的之普通申報書 以進貨為目的之藍色申報書 

  所得稅法第 17 條規定，自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起，納稅義務人、配偶或受扶養親屬為符合中

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，每人每年得扣除的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為多

少？ 

萬元 萬 8 千元 萬元 萬元 

  稅捐稽徵法第 1 條之 1 第 4 項：「財政部發布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變更時，有

利於納稅義務人者，對於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適用之。」，上述條文最符合下列何項原則？ 

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程序優先實體原則 

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從新從輕原則 

 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，經法院、行政執行處執行拍賣或交債權人承受之土地、房屋及貨物，依法由

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處代為扣繳，應依法核課之稅捐，不包括下列那一項？ 

土地增值稅 地價稅 房屋稅 貨物稅 

  土地稅法所稱之自用住宅用地，以土地上建築改良物與土地所有權人為同一人，或建築改良物之

所有權人與土地所有權人具備一定「親屬關係」者為限。此「親屬關係」不包含下列何者？ 

土地所有權人之父母 土地所有權人之岳父母  

土地所有權人之已成年子女 土地所有權人之同胞兄弟姐妹 

  依土地稅法有關地價稅之課徴規定，下列何者錯誤？ 

地價稅係按每一土地所有權人在每一直轄市或縣(市)轄區内之地價總額計徴之 

地價稅之基本稅率為千分之十，超過累進起點地價者累進課徵，最高稅率為千分之六十 

公有土地非供公共使用按基本稅率徴收地價稅 

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於每年開徵 40 日前提出申請 

  依現行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規定，遺產稅及贈與稅之稅率各為多少？ 

單一稅率 10%   單一稅率 20% 

累進稅率 10%、15%  累進稅率 10%、15%、20% 

  下列何項遺產及贈與稅的金額，不會隨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而調整？ 

課稅級距 

免稅額 

父母於子女婚嫁時所贈與之財物不計入贈與總額之金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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喪葬費扣除額 

  依營業稅法規定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

營業人以其產製之貨物轉供自用，視為銷售貨物 

在臺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境外電商，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内營利事業，應向主管稽徴機關申請稅籍

登記 

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，視為銷售貨物 

捐贈給政府之貨物，其進項稅額得用以扣抵銷項稅額 

  依所得稅法第 61 條規定，營利事業之固定資產遇物價上漲達多少時，得實施資產重估價？ 

    

  稅捐之徵收期間為 5 年，自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；應徵之稅捐未於徵收期間徵起者，不得再

行徽收。但於徵收期間屆滿前，符合下列何種情形，仍可徵收？ 有隱匿或移轉財產之跡象者 

已依強制執行法規定聲明參與分配者 已依破產法規定申報債權尚未結案者 己移送執行者 

    

  若民國 108 年度甲(55 歳)及其配偶(71 歲)，扶養同戶籍下列親屬，則該申報戶申報民國 108 年綜

合所得稅之免稅額總額最高為多少？ (提示:當年度之免稅額基準為每人全年 8.8 萬元 就讀於國

外公立學校研究所之妹妹(40 歳)；2 全年在服兵役之兒子(24 歲)；3.108 年 6 月畢業之女兒(22

歲)，尚在補習班補習，同時尋找工作中；4.無謀生能力之舅舅(80 歲)。 

,000 元 ,000 元 ,000 元  ，000 元 

  我國營利事業甲公司贈與財產給居住在我國境內的自然人 B，應如何課稅？ 

甲公司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自然人 B 免稅  

自然人 B 繳納贈與稅 自然人 B 繳納綜合所得稅 

 


